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337号《关于中福海峡（平潭）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于2015年11月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 118,483,412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6.8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994.56元，扣除保荐费用等35,608,483.41元后，募集资金净额1,964,391,511.15
元于2015年12月1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40030022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204,073.22万元，

尚未使用的金额为3,022.86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5年度，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3,058.34 万元。截至2025年12
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207,131.56 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207,131.56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0.00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制度。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公司为2015年11月募集资金开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相关银行、保荐

机构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如下：

实施主体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保荐机构 签署时间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
2001513445000695

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15.12.10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城北支行
35050189000700000202 2015.12.18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华林支行
8111301012600066398 2015.12.18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民生银行福州闽都支行 602666261 2017.07.28

中福海峡（平潭）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分行
2003092840000185 2016.07.28

中福德馨（平潭）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分行
2003501979000180 2017.4.5

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 福建海峡银行福州杨桥支行 100056699620010001 2018.7.11

漳州中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海峡银行福州杨桥支行 100055680720010002 2018.7.11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人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存储余额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福州分

行营业部
2001513445000695 899,159,095.74 已注销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福州城

北支行
35050189000700000202 70,000,000.00 已注销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福州华

林支行
8111301012600066398 130,000,000.00 已注销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福州三

坊七巷支行
696208015 400,000,000.00 已注销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福州分

行营业部
591902786610303 466,390,898.82 已注销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福州闽

都支行
602666261 0.00 已注销

中福海峡（平潭）医院管

理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福州分

行营业部
2003092840000185 0.00 已注销



开户人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存储余额

中福德馨（平潭）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福州分

行
2003501979000180 0.00 已注销

漳州中福新材料有限公

司

福建海峡银行福

州杨桥支行
100055680720010002 0.00 已注销

募集资金的余额 1,965,549,994.56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见“附件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年度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无置换情况。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2018年11月28日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1,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2019年11月11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1,000万元提前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2019年11月12日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1,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38,000万
元。

5、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25年4月23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

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等

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



品的最高存量额度不超过人民币0.5亿元（含本数），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有效期自2025年5月1日至2026年5月1日。

2025年度，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明细如下 ：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是否到期赎

回

招商银行福州

分行营业部

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 92 天结构性

存款[NFZ02107] 3000 2024-11-12 2025-2-12
已赎回获利

147,452.05 元

招商银行福州

分行营业部

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 59 天结构性

存款[NFZ02306] 3000 2025-2-14 2025-4-14
已赎回获利

94,561.64 元

招商银行福州

分行营业部

智汇系列看涨两层区间 62 天结构性

存款[FFZ02524] 3040 2025-5-6 2025-7-7
已赎回获利

103,276.71 元

6、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无节余募集资金。

7、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无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17年1月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股权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受周边配套工

程未建设到位、配套设施尚不完善的影响，募投项目平潭海天福地•美丽乡村综合旅

游（启动区）项目中自驾游营地建设项目进度不达预期，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原投入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

7,000万元中部分募集资金4,439万元用途变更为收购嘉善康辉西塘旅游置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35%股权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协议的签署等事宜，其余2,561万元

募集资金及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17年2月6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股权和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支出2,661万元，用于收购嘉善康

辉西塘旅游置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35%股权支出4,439万元。

2、2017年3月1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实施方式和主体由公司通过对全资子公司中福海峡（平潭）

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后对其控股的全资四家医院子项目公司缴纳出



资进行募投项目的实施，变更为由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福德馨（平潭）健康管理公司

以自有资金按净资产收购中福海峡（平潭）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由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福德馨（平潭）健康管理公司投建医院项目，建成后由中福海峡

（平潭）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四家子医院项目公司运营的方式进行实施。实

施地点由2014G006号地块（中福德馨（平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以

总额人民币4,790万元的价格竞得2016G048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到东

霞路与新桥南路交叉口东南侧（平潭实验区主干道麒麟路旁、靠近将于2018年建成

的高铁中心站）2016G048号地块。2017年3月31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3、2018年6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受商业项目市场环境变化等综合因素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平潭海天福地美丽乡村综合旅游（启动区）项目子项目——旅游综

合体建设项目进度延期，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

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将原拟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90,000万
元（不含利息）中的9,000万元用于投资漳州中福新材料有限公司日产575立方米超薄

型纤维板项目，27,780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剩余募集资金则继续存放于相应的

募集资金专户中。2018年7月2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4、2018年9月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经审慎

考虑，公司拟将变更平潭海天福地•美丽乡村综合旅游（启动区）项目子项目——旅

游综合体建设项目后剩余的募集资金中的25,000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剩

余的募集资金则继续存放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中。2018年9月20日，公司2018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5、2019年8月1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积极开发新的利润增长点，吸收优质标的项目，加快推动公司转型，维护公司

股东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使用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中的16,600
万元用于收购达成生物100%股权，该项目其余剩余募集资金11,620万元及利息用于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019年8月29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6、2020年8月19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2020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董



事会同意变更美丽乡村（石厝改造）示范区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13,000万元及利息，

平潭海峡医疗园区建设项目（一期）剩余的募集资金36,411万元及利息，用于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项获得了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同意，保荐机构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并经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2025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同意公司将“收购江苏达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
股权”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1,664.15万元及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同时注销对应的募集资金账户。上述事项获得了公司监事会同意，保荐机构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并经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见“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表”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1、公司2018年4月23日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控股

子公司股权暨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

所持西塘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给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努尔”），其

中转让标的公司之一嘉善康辉西塘旅游置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塘置

业”）中的35%股权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用途投入。对外转让前，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该项目的金额为4,439万元，该投资项目处于亏损状态，转让的定价依据为

参考股权评估价格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款已在陆续回收当中。

2、2019年6月2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

子公司股权暨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议案》，为调整公司整体战略布局，

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平潭口腔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平潭口腔医院”）拟与福州同福医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福医投资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平潭爱维口腔医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维口腔门

诊”）的61.97%股权及福州市同福医三木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口腔门

诊”）的100%股权转让给同福医投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方平潭口腔医院为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平潭海峡医疗园区建设项目（一期）”的项目子公

司，转让标的爱维口腔门诊和三木口腔门诊为平潭海峡口腔医院项目公司以自有资

金投资运营的两家项目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该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爱维口腔门诊及三木口腔门诊的股权。2019年7月15日，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转让部分募集资

金拟投资项目的议案》。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

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附件：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